Hong Kong Theology 香港神學 假如神學可以定義為：「神學是人的努力，要在某特定時間及空間條件下，嘗試了解神的自我啟示，並以代模的方式，整理出人對該啟示應作出之適當反應」（楊牧谷著，《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》，43頁），那麼這種神學的時空因素便非常強烈，它的傳統取向和表達形式反而不是那麼重要。要了解香港的神學，這就是關鍵的地方。
　　香港教會從沒有輕忽過她的神學責任，自60年代討論的信仰與文化的關係；70年代開始的信仰與社會關懷；到80年代一九九七問題把神學與生命的對話推向新的高峰，都是如此。展望90年代餘下的歲月，直到二十一世紀初，由九七牽引出來的問題，仍會占據香港神學界一個重要的位置。
　　要了解香港的神學，特別是九七問題對香港神學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，有需要簡單地回顧她自60年代至今所走過的路。
　　I.香港神學發展簡史
　　A. 60年代
　　香港神學的起頭承接著中國大陸20年代那種信仰與文化的討論而邁開第一步，這種討論，無論在內容或方式上均鮮見新意：不外討論儒家某本典籍或某個思想是否可與基督教信仰配套，目的是想證明基督教不是洋教，而且可以對中國文化大有裨益等等，其關懷點是基督教信仰本色化（indigenization）的問題。
　　這種討論在60年代已然知音難覓，進入70年代就幾乎被人遺忘；原因有三：1.70年代從宣教學的角度來了解的文化，與60年代截然不同。從消極的角度看，它否定古典文化等於文化的整體；從積極的角度而言，它界定信仰要處理的文化，包括四個層面：a.傳統文化；b.民間風俗；c.科技文化；d.上述三者的併合，和加上當地色彩而產生的現代文化。60年代本色化的討論既無顧及後三項，就被視為不夠適切、陳腔濫調。
　　2.60年代華人對信仰與文化的活動關係把握不足，出現了不是全盤反對，就是相似等於相同的全盤認同；認為基督教信仰可以把文化帶往更高層次的理論，又一直只停留在理論的階段，沒有真實的花果可以獻呈。
　　進入70年代，關心亞洲神學之發展的「基督教研究中心」，對傳統本色化的討論提出批判，並建議以「處境化」（Contextualization）來代替今後研究的方向。其總體路向有三：a.活動性的涵括：指對傳統文化的優點要懂得欣賞和接納，好使信徒能健康地活在社會，亦為他的鄰舍接納。
　　b.批判性的面對：信仰對文化體系內的缺點作出審判；這不是哪一個文化更優越的問題，而是指出文化若已包含信仰的全體，信仰就沒貢獻可言；但信仰必有其部分的訴求是不為傳統文化所承載的，所謂西方基督教文化如是，就是信仰成功地被本色化後也如此；什麼時候信仰對文化再沒有審判的力量，就表明信仰已被貶低成文化的一環而變得多餘。
　　c.積極性的改造：信仰必須透過批判鑑定來改造文化的負面因素，以致文化能在新的模式內支持信徒的生活，同時文化亦因注入新因素而得再生的能力（參 'Study Center Directors Consultation', in Japanese Religions 7:1（1971）p.54; D.J. Elwood, 'Christian Theology in an Asian Setting: the Gospel and Christian Intellectual Culture', in SEAJT 16:2, 1975, pp.1～16）。
　　3.進入70年代，昔日提供講壇給老一代本色神學討論的雜誌相繼停刊；仍然存留的《景風》亦換了受過西洋神學訓練的人為主編，這種討論就沈寂下來。
　　B. 70年代
　　香港神學的務實精神在70年代表露無遺；70年代香港教會面對的，不是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，而是因著工業突飛猛進而帶來的勞工問題，因財富不均所顯露的貧窮問題，以及在社會轉型期的新身分和新責任。當時提供討論空間的，分別有基督教協進會於76年五月創辦的《信息》、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辦的《橄欖》、華福會辦的《今日華人教會》，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的英文刊物《Change》等。參與討論的主要還不是神學教育工作者，而以投身社會關懷工作的平信徒居多。
　　70年代的香港教會和機構流行的意識形態，並不如台灣的鄉土神學（Homeland, Theology of the{\LinkToBook:TopicID=581,Name=Homeland, Theology of the}）、南韓的民眾神學（Minjung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95,Name=Minjung Theology}），或菲律賓的草根神學（Grassroo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521,Name=Grassroot Theology}），具有那麼強烈的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的色彩。因著香港特殊的政治因素及經濟環境，我們並不強調一切制度都是非人化；在描述受壓者的實況時，也不著意渲染殉道士情結。像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樣，我們不聲討資本家，也不認為他們全是勾結政要來剝削人民；他們只是貪婪，又處於一個工業制度並不健全的時代，因此就更助長他們漠視工人應得的權利了。
　　成立於1968年的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」，在70年代改變他們工作的策略，掀起一個新的局面，亦為教會在社會的角色和責任奠下新的基礎；其間的轉變，可從當時工委會主席陳立僑的一篇文章得知來龍去脈：「回顧與前膽──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十二年」（《信息》，1980年六月）。
　　陳氏指出工委會原本是採取橋樑的角色，希望促進勞資的關係；後來發現不奏效，因為當時的廠家沒有工人權益的觀念。經過反省後，他們「採取一個親工人的立場；不做觀眾，亦拒絕做顧問，而與香港的勞工站在一起」。為了推行這個思想，工委會出版工人週報、勞工法例單張、打工仔月曆、製作影音工具、進行個案研究及訓練等等。除了基層工作外，他們深知要工人運動成功，就非要同時在上層決策人士中工作不可；為此，他們出版英文的《Change》，並在勞工立法方面下了許多工夫，成績亦令香港社會讚賞；首要者如：每月四天休假、單身失業者可獲公共援助、分娩津貼，及勞工賠償法的修訂等。
　　香港教會在60年代仍會嚴格劃分開明派、保守派，或自由派、福音派；但進入70年代，因著社會結構的改變，工委會投身社會事務所獲致的成績，和社會的肯定，愈來愈多福音派的教會及機構肯定他們的社會角色，毅然負起他們的社會責任，無形中福音派與開明派涇渭分明的情況，就不像昔日的強烈。不錯，在意識型態上可能仍擺脫不了昔日的標籤主義，但在實際工作上，兩派人士都是在同一的社會、同一的工場，有著同一的服事對象和同一的敵人，在不少情況也是一同工作。信義宗教育顧問王廣林博士，在1980年向十一間神學院五百三十個神學生做的調查報告，指出神學生認為教牧人員應對社會和政府的不公義行為發聲譴責（80%同意）；他們不單每日讀經，亦每日看報紙（超過80%的學生每日看一份報紙以上），「這表明現代人的靈修，和現代人的神學，不能離開神與世界的關係，亦不能離開人與人的關係」（王廣林，「為不公義發聲──今日香港神學生的思想」，《信息》，1981年五月）。這也是香港教會務實精神的一個例子。
　　C. 80年代至今
　　香港是本於中英在十九世紀簽訂的三條約而割讓給英國，它們為1842年的南京條約；1860年的北京條約，和1898年協約；割讓期為九十九年，此為九七問題的歷史背景。自70年代末，九七問題便困擾著香港人。當時外商鑑於香港租約屆滿而前途未卜，紛紛縮減投資。加上新界契約期限問題，所批契約均不能越過九七期限。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，官民兩方均要求中英談判早日展開，以定民心，以助經濟──這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的背景。
　　經歷兩年（1982年九月至1984年九月二十六日），二十二輪的談判，亦是在英國占領香港（1840年）一百四十四年後，中英政府簽署了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，宣布中國於1997年七月一日起恢復行使香港主權。然後再經過五年激烈的爭論，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便草擬好了；先獲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，後來又在聯合國註冊──這是中英政府就外交途徑處理九七問題的撮略。
　　但九七問題在民間引起的震盪，絕非外交或行政手段能平撫下來。香港教會在這期間作出的神學反省，亦以因應九七問題為主。比對下，對世界神學界流行的話題，像新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、解放神學，或解構神學，就差不多無暇顧及。
　　II.九七帶來的生機
　　生物界的蛻變作用屬於成長的過程，而蛻變的，常常不僅限於外表的形態，也包括內裡的生理結構，使牠更符合生存及繁衍下代的需求。
　　A. 新的教牧
　　中年有經驗又有成就的教牧大批大批的移走，的確造成許多的不便，會友感到被丟棄，年輕傳道人出工場又沒榜樣可跟隨等等；但這情況亦為教會預備了一個上好機會，幫助她更容易過渡到新的階段。譬如，我們可以看中年教牧的移走，是神在教會留下的足印，要為香港教會掀開歷史新的一頁，因此移民牧師留下的空位置，可以看之為神呼召我們與之配合，共闖新里程。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？
　　1.可被替代性
　　神的僕人有一特性，是我們極不願承認或面對的，那就是他絕對是可被代替的。中國的聖人是不可被代替的，他們都要作萬世師表。教會的僕人服事了他那一代，他就要過去了；新的一代來到，新的僕人就要興起來，用新的途徑來服事新的一代。無論我們喜不喜歡，這本來就是信仰群體的歷史法則。摩西再偉大，他就是不能進迦南，約書亞必須興起來；以利亞在迦密山頂的英雄事蹟，無論怎樣前無古人，他絕不能亦不會說的，就是後無來者，因為以利沙一定會來代替他；彼得曾是門徒的首領，到了外邦人的時代來到，保羅就接替他作教會的領袖。這是神僕人的可被替代性，不可被替代的只有教會的主，僕人的定義就是可被替代的。
　　2.被替代並非功能報廢
　　97前移走的中年教牧，是可被替代性的一個具體示範。可被替代性並不是僕人功能的廢止，他工作的果效也不會消失；只是新的一代興起，就要有新一代的僕人；被替代的不必眷戀不去，替代人的也不必興奮莫名，這只是教會發展的一個法則。
　　為什麼我們說移民牧師留下的空位置是神的足印，代表著舊的一代過去，新的一代正要來臨？
　　移走的中年教牧已把他們精壯之年，獻給香港教會急促成長的年代，那就是60～80年代。這也是香港急促發展的階段；中間雖有風風雨雨，但整體地說是屬於平順的一代，沒有太多的或持久的政治風險。事實上在那個年代，傳媒是不大討論政治問題的，不是因為那種討論會引起社會不安，只是因為社會沒有那種危機感，政論不大有市場。香港在英國政府銳意發展經濟的大原則下，許久社會才會有一個經濟或社會問題的衝激，但社會的大氣候仍是相當平靜的。
　　3.上一代的牧養
　　在這形勢下發展出來的牧養關係以及宗教語言都是獨特的。牧者與信徒的關係比較薄弱和公式化，這不是說牧者不願意投身關懷信徒，而是一般信徒的生活少受衝擊，信仰與生活的脫臼拉力不大。信徒就是有困難，不外婚姻、愛情、事業等等；理性一點的，可能是科學與理性一類；它們都有一套公式化的答案可以應付。
　　我們並非暗示上一代的牧者對群羊不夠關心，只是說社會環境並沒有逼使信仰非要承載信徒的生命不可，信徒遇上的困難可以從信仰尋找出路，也可以從別的地方尋找出路，信仰與生命的關係就不是那麼具體；引伸下來，牧者與群羊的關係也不是那樣密切了。
　　兩個現象可作解釋的例子。大量中年教牧的移民雖有個別不同的原因，亦相信有神的引導在其中（參下），此現象起碼暗示出，教牧與羊群之間有一種「輕別離」的關係。再說，翻閱上一代的屬靈作品及講道集，大概能明白宗教語言的救贖功能是什麼。此等作品在上一代曾起過極重要的牧養作用，因此價值與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此等作品在80年代開始被稱為「屬靈口號」，甚至「陳腔濫調」了；一種要求切實的，具指引作用的屬靈教導的呼聲，在教會各階層皆可聽聞。
　　4.新一代的牧者
　　我們看見中年教牧的移走，但我們也看見神正在興起新一代的傳道人來接替。這現象在90年代初是非常明顯的。
　　新一代傳道人有些共同的特徵，值得在這裡勾畫出來。一般來說，他們有較高的學歷，對教會有真切的奉獻心志；他們重視講壇的事奉和信徒的輔導，多於行政一類的工作；對植堂與差傳有明顯的負擔，就算別的地方有更優越的出路，對現在所屬之群體仍有不忍捨之認同感。他們大多數是在精壯之年，也有一些仍在神學院受訓。
　　不錯，新的一代是活在暴風中。社會、政治、經濟等問題，並不只是報刊討論的專題，它們實際地威脅著每一個預備留在香港，進入九七的信徒。他們對前景是不存幻想的，但也不過分悲觀；他們不要求牧者對這些問題都有答案，但要求牧者知道他們的掙扎，陪他們多走一會──這正是新一代牧者甘心樂意去作的。
　　5.完美的配搭
　　為什麼我們在前文說，中年教牧的移民也可能是符合神的計畫？中年教牧移民的焦點是北美，北美是一個相當穩定平順的社會；儘管近年經濟不景氣，又加上如洛杉磯的暴動，這到底不是影響久遠，或波及幅度廣泛的事件。整體來說，北美華人教會是在一個相當平順的社會內發展。
　　平順的社會與教會信徒的質素，有一定的關係；譬如，北美的華人信徒一般都比較單純，香港的信徒比較複雜和世故（sophisticated）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，一個在香港信主及成長的基督徒去北美讀書，參加那邊的查經班或教會，幾年下來就會給馴化和純化。畢業後返港，他很快就發現香港的信徒精靈、世故、複雜，非再作調整不容易融入。成長於平順時代的中年教牧，在香港獻上了他們寶貴的壯年，為香港教會奠下穩固的根基，這個工作的果效，在天上地上都會被記念。九七問題把香港社會的結構改變過來，大批移民湧到社會同樣平順的北美，中年教牧在同一時間去到那裡，繼續以他們的專長來牧養那裡的人，這不是最奇妙的配搭嗎？我們說中年教牧的移民很可能符合神的計畫，其理由可透過反面的設想來領略：設想兩地的牧者互換位置，中年教牧回港，而年輕教牧去北美牧會，兩地的教會會好一點嗎？信徒會得益多一點嗎？
　　B. 新的定位
　　舊的身分與定位無論怎樣光榮，都會隨著舊的時代而過去。不願接受這現實的，就是活在過去的人，他相信最美好的都是屬於過去的，明日不可能比昨日更好，因此是完全沒有盼望的。
　　隨著九七的臨近，機構的縮減，和教牧的移民，香港教會的身分發生根本的改變，而這改變可以是香港教會從未遇上過的最佳機會。
　　1.舊身分的轉換
　　70、80年代的香港教會可以說是人才輩出：牧會的、傳福音的、釋經的、神學的、文字的、組織機構的、社會關懷的，每一方面都有能獨當一面的人才，而他們又成了其他華人教會在那一方面學習的對象。
　　隨著九七臨到，不少機構在外國設立分支，神學院講師到國外設立中國部門，或只辦神學院，有成就的中年教牧則被請到北美教會，連支持教會及機構的平信徒領袖，也一批批的移到北美。
　　最主要的，還是香港教會的身分有所改變。香港教會雖然還未到因九七的移民問題而弄到人才凋零，事實卻是：1.願意留下來的，都是經過選擇而留下來，這種選擇雖然不具終極性，起碼也不是那麼「輕別離」；「牧而優則移」的現象可望減弱；2.經過這次人才的重新分配，香港不是嚴重的缺乏人才，她昔日培植人才的條件仍在，新一代人才仍會興起來；只是國外華人教會不再那麼缺乏人才，移去的人亦會培植下一代的接班人。就如新品種既成功移植到外國，就不需要不斷地輸出新品種一樣。3.簡言之，昔日香港教會作為人才的輸出地，以及領導華人教會的身分已然不再，不是因為香港教會的地位低落了，她只是要尋找新的定位，建立新的身分。
　　2.新的服事對象
　　香港教會不能再把眼目放在北美，乃應北望──北望神州。香港教會的伙伴和服事對象，應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教會。這是一個令人戰慄不安的意見，卻是我們必須仔細考慮的。
　　不錯，香港教會似乎沒有這個機會，按現有基本法的規定，香港教會是在宗教自由政策的保護之下，而此等條文（參《基本法》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七、八十四、一四一等條）在港澳辦公室及宗教事務局的解釋下，成了所謂「三互」政策，即「互相尊重，互不隸屬，互不干涉」，簡言之，就是彼此沒有關係，其作用有點像江澤民所說的「井水不犯河水」，很多人就以為這是中港教會老死不相往來的無上綱領。實際情況又是不是這樣呢？讓我們由反面說到正面：
　　a.我們若將中國任何一條文當作他們不可改的宗教政策來看，這是不合歷史，亦是不明中國政治的表現。中國仍然是個人治的社會，不是法治的社會，不要說「三互」沒有寫進中國的法律條文，就是有寫進去，執行以至解釋起來，也是按大氣候而定。大氣候是封閉的，他們就對宗教團體嚴厲一些，像六四後的算帳期；大氣候是開放寬鬆的，他們對宗教團體就不大理會，任由他們發揮；因此我們不能引用「三互」講論，作為中港教會關係之綱領。中港教會的關係基本上是一條未探測的航道，有賴二者以智慧和愛心去發展。
　　b.自六四後，鄧小平推行的開放改革政策，起碼現在說來是成功的，特別是92年春的南巡更為一大勝利。由那時起，人人都致力搞經濟建設，政府干預宗教團體的報告明顯地減少；更重要的是，官方與民間種種接觸的渠道又告頻繁起來，其中包括教會的。透過三自或宗教事務局安排的互訪活動，或只在教會及個人層面的接觸，會減少因相隔而引起的猜忌，進而可以達到互相了解、接納，甚至合作的關係。儘管由官方安排的活動難免會有統戰的意味，教會本身只要不被權力名利衝昏頭腦，統戰者亦不大有機可乘。
　　c.要發展兩地親密互助的關係，我們必須尊重對方內部運作的原則，和他們當地的法律；這點若做不到，其他就不用多談。香港信徒過去有時做一些事，原本可以更小心點，更有智慧，這樣便能減低不必要的衝突與摩擦；這對發展將來的正面關係是極之有利的。
　　d.到底香港教會可以實際在哪幾方面服事中國教會？香港基督徒先是一個中國人，而後才是僑居於香港的基督徒，這個身分可以完全不具任何政治意味，只就民族和信仰來了解，也是絕對合法的。
　　第一，作為僑居於香港的中國人，他對中華民族有一份血濃於水的關懷，這是香港人在華東賑災一事上充分表達出來的；相信中國有什麼實際需要，香港人絕不甘後人。香港人獻上的位居世界各國援助之首，雖然對整個需要仍屬杯水車薪，但整件事所表達的，是認同感重於經濟價值；我們也要珍視這份認同感，並且廣為教導，多找機會落實。宗教責任沒有真誠的同胞感作基礎，是頗為虛偽的，給人一種上一代洋教士利用帝國主義來擴張的味道。
　　第二，作為香港的基督徒，他也負起香港對中國之貢獻的身分。眾所周知，香港一直是中國輸進技術人才和資金的要塞；香港基督徒中，投資家、商人，以至科技、管理及金融的專門人才非常之眾，他們與中國有來往的亦十分多，教會要教導這些專門人才，要本於清潔的良心和服事中國人的心在大陸工作和做生意。不錯，一個清潔的交易未必會立刻令一個中國靈魂認識神，但我們不應如此短視和功利，本於良心來與中國交往，是一個具累積效應的行動，中國有關方面至終會知道，哪一種人是可以信得過的。
　　第三，就教會方面來說，隨著執政者力主開放政策，至終會有利於中港教會的正常交往，而這個趨勢已日見明顯；香港教會應該把握機會，主動的認識和接觸中國教會。只是在接觸時不妨抱開放的態度，不在事先分清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陣線，只以平等心與大陸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往交通，是比較有利，也符合外人不涉入別人家事糾紛的一般做人原則。
　　第四，在實際的範疇來說，香港教會以她過去的經驗，可以參與和作出貢獻的地方實在很多：神學教育、師資培訓、平信徒訓練及栽培，以至資源資訊的分享、神學思想的交流，都可以小心安排進行。這是一個需要獨立專文來討論的大題目，也需要集合香港在這方面的專門人才，來一起努力的大目標。
　　香港教牧的眼目不應再向北美或澳紐定睛，一個更大更有意義的身分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的教會身上找得到。這個身分，也不僅是單方面的給予，好像香港教會就只有給，沒有得的樣子。施比受若然更為有福，香港教會在重新校正她的定位時，會有什麼更大的福呢？自60年代始，香港教會便一直尋找她的根（參I），從古典文化為始為終的尋覓，是註定沒有結果的。70、80年代，是香港忙於建立機構，和推動大型事工的時代，在那平順的日子亦有了巨大的成就。進入九七過渡期，因為財力人力的籌措不易，機構要維持現在的架構已感不易，要發動大型事工就難上加難。沒有了機構和大型事工，香港基督徒的身分還能不能維持下去呢？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。
　　但更嚴峻的問題是在這裡：我們從機構與大型事工發展出來的身分感，是一個怎樣的身分感吧？它真是那麼中國的嗎？抑或它只是拾美國的牙慧？
　　我們知道70、80年代香港教會機構的模式，是非常典型的美國模式，從事工目標、機構組織、經費籌措、異象分享、事工推動，到義工匯集，都是典型美國式的，而且還是美國基要派的模式。
　　當香港教會猛然回首，她要在什麼地方重新建立自己的身分感？要在香港教會敢於面向自己的祖國，敢於服侍中國教會的環境下。
　　本色神學？本土神學？單純理念的討論，很可能也是沒結果的，香港教會必須在實際的環境內，重新校正自己的方向，又在真實的服事上領悟自己的身分。
　　C. 新的牧養
　　新的牧養的意思，乃是本於神的道（聖經），來滿足信徒這些絕對合理的要求，包括：1.對付恐懼；2.醫治創傷；3.重建意義。現今香港這個信仰群體，是一個需要醫治的群體，而福音信息本來就是一個醫治的信息，因此香港這個信仰群體，是可以被她的信仰醫治的。她的創傷若沒有得醫治，就不可能負起新的使命，建立新的身分。
　　1.對付恐懼
　　人靠感官認識物質世界，靠思維獲得意義和理解；靠感情來衡量和賦予價值，又靠原知（intuition）來估計前面的可能性和作出抉擇，這是人與外界建立關係的四種基本功能（參C. G. Jung, Psychological Types, 1962,p. 568）。倘若這四種功能都受到損害，人就會陷於方位迷失，憂傷恐懼之境。
　　中共過去幾十年一手造成的政治災害，正是把人與外界建立關係的四種功能摧殘；或是親身的經驗，或是透過親人的敘述，香港人就是不可能不落在恐懼之中。表達恐懼的強烈，又莫過於90年代的情況。隨著中國大力開發沿海的經濟特區，香港的經濟得益不少，香港商人亦鮮有不北上做生意而發了財。按一般的看法，商人貪利，香港的商人更為如此；中國既使他們發了財，他們對這「米飯班主」應有無限的感激及溫情才是，實情卻不是這樣。他們北上做生意，因為現今上面還算安全，因為他們要多賺一點準備移民，也有人因為早已把家人送到北美移民去，頗像雅各來到雅博渡口：一早把妻小送過河，自己留下來獨自面對他的命運那種悲情。怎樣解釋這種詭異的關係？一言以蔽之，恐懼。
　　恐懼是必須去面對，去對付的。海德格在《存在與時間》（Being and Time，王慶節、陳嘉映譯，桂冠，1990）說得對，各種情緒（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愛、惡、欲）都有一固定的對象，惟獨恐懼（Angst）是沒有可言之對象的，因為恐懼真正的對象是不再存在，不再有對象。因此恐懼所用的語言都與終極有關，或說，宗教是解決恐懼的有效範疇。
　　我們必須讓信徒再思想「歷史的主」是什麼意思，幫助他們從整體意義來解釋局部的經驗──今日的困局；教導信徒認識創造的神，正是救贖的主，祂在昨日和今日的介入，就保證歷史必然會走入祂所預定的明日，神的將來。我們一定要讓信徒清楚地認識，地上不義的勢力無論怎樣強盛，都不是神；今日得勝為王的，就是昔日被不義勢力所殺害、卻為神的大能所復活過來的耶穌基督。祂呼召信徒起來，與祂一同面對威嚇我們的惡勢力，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明天。
　　2.醫治創傷
　　香港人是一個受了傷害的群體，這是不爭之實，而創傷是恐懼的溫床，也是一般的常識。我們先按弗洛伊德（Freud）的分析來了解人受傷後的反應，再按聖經的哀歌傳統，尋求醫治之道。
　　弗洛伊德認為人受過某種傷害，就害怕經驗重演。他若知道傷害他的是什麼，這種害怕稱作恐懼──它是上了年紀的人對共產黨最普遍的感情；他若不知道真正傷害他的是什麼，那叫做焦慮──它大概是年輕人對前途最普遍的反應。
　　香港人今日的恐懼本於昔日的創傷，他們焦慮的反應，也是因為他的冀望受到壓抑，而沈澱於他的潛意識裡，故此不能分辨冀望與行動有什麼分別。到受壓抑的冀望受到外在或內在因素的誘導而迸發出來，他會感到即時的挫折，覺得威脅他的危險是即時的，不是將來的──這是香港人對六四的反應比任何地區的都來得激動廣泛的原因。
　　哀歌（lament）正是人尋求神醫治和得醫治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。當人身陷試煉，舊有世界崩潰，展望新世界又茫無所從，他的信仰與經驗便處於衝突的關係。就如猶太人亡國時的感受一樣，他們的耶和華信仰應許他們承受地土為業，而現實的經驗卻是國破家亡，因此他們便陷入信仰與經驗的掙扎中，目的是要從信仰得醫治和尋出路。此類作品多見於詩篇、耶利米書和約伯記等。
　　哀歌呈現的醫治之路，可簡述為三點：a.它肯定生活與信仰都是真實的，正如二者的宣稱與要求均是真實一樣。當二者發生衝突，多由苦難引致，解決之法不是肯定一面而逃避另一面，乃是正視苦難，以致人能面對人生與面對神。苦難常成為人生的轉捩點，正因為它是人能正面面對它的結果。
　　b.要正視人生，就必須有一個比生命更超然的局外點來作衡量；同樣地，若然要面對人生許多非由己罪招來的剝奪，糾正錯誤，那麼天地間只有一位能勝此任，那就是創造又救贖的神。哀歌是要人把人生局部的經驗，放在整體的目的（有時可以是宇宙）來看；惟有這樣，人才不會毫無意義地醜化或美化人生，乃是因著那位肯承擔人性，和已然介入的神，人才可以在苦難面前重拾生之尊嚴和勇氣。
　　c.哀歌不是獨唱，乃是有對象的，這對象就是神。帶著傷痕來到神面前的舉哀人，早已渾忘宗教一切的虛偽，只以最直接、最坦誠的語言陳述自己的意見（參詩四十四18、19；耶二十7～18）。他向神列明理由，目的不是要駁倒神，乃希望神駁倒他，使他可以繼續活下去，這是人「由受傷變為喜樂，從死亡進入生命」的歷程（W. Bruggemann, Interp. 28, 1974, pp. 3～19）。
　　哀歌是華人教會極少注意的一個屬靈傳統，我們不能指望平信徒可以自己明白，自己應用。牧者要加緊學習，用於崇拜，用於牧養。
　　3.重建意義
　　苦難真正剝奪的不在身外的金錢與權位，甚至不是身上的健康與安舒，而是非常深層的存在意義。撒但伸手攻擊約伯，最後一招正在這裡，使他咒詛自己的生辰。人若失去存在意義，其他一切就不會有任何的意義；反之人若有存在的意義，就絕不介意要付出代價。
　　意義可以有不同的內容與界定，但有所貢獻可能是它最普遍的標記了。對一個慣常以金錢衡量萬事的香港人來說，意義與金錢常被錯誤地聯上關係，結果要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來認識錯誤。下面是一個常聽到的移民悲歌：一個帶了足夠金錢來到溫哥華移民的中年男子，每天早上坐在廚房的餐桌旁，用上二、三小時喝一杯咖啡，他對我說：「早上看見鄰居駕車上班，自己卻坐在這裡，就不禁悲從中來。」他的悲哀不在沒有金錢，只在沒有了意義，因為不再能有貢獻。
　　香港教會要重拾昔日那股幹勁，就一定要重覓可以服侍的對象。一個可以委身的對象，是我們感到自己還有用，還可以作出貢獻的渠道，這是牧者必須把握機會來教導信眾，並鼓勵他付諸實行的。
　　新的牧養包括了對付恐懼、醫治創傷，和重建意義；前兩項明顯地要先行，只有一個被醫治的人，才能成為一個服事的人，亦只有在那時候，香港教會才可以重建她的存在意義。
　　結論九七是一個祝福，因為政制與社會的改變，逼使教會非要停下來不可，好有機會清點存貨，重新部署。過去香港教會蒙了大恩，事工與人才都有顯著的增長；現在她必須再作思考，重新定位，好知道應以什麼樣的態度在新的時代、新的社會，再為耶穌基督打那美好的勝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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